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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情，請參閱「業務－我們的戰略」。

[編纂]用途

我們估計，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及假設[編纂]為每股[編纂][編纂]港元（即本文件所述指示
性[編纂]範圍的中位數），我們將自[編纂]收取的[編纂]淨額約為[編纂]港元（經扣除我們就[編
纂]應付的[編纂]、費用及估計開支）。

根據我們的戰略，我們計劃將[編纂]淨額用於下列用途，但可因業務需求的不斷演變及市
況的變化而調整：

•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投入科技創新。該部分[編纂]將用於推進認知智能及算法
底層算法研究、開發人工智能操作系統平台及加強算力基礎設施建設，夯實從理論
研究到工程化的全棧技術能力。具體而言，我們將專注於以下領域：

(i)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投入人才招聘及基礎研究。我們計劃通過擴充算法
研究人員、專業人才及行業專家的團隊（尤其是擁有博士學位的人才），進一步
加強我們的研發能力。我們亦擬深化與中國內地、香港及海外主要國家的領先
大學、研究機構及行業合作夥伴的合作，以提升我們的技術能力。

(ii)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投入人工智能操作系統開發。我們擬建立算法模型
工廠，以豐富我們的模型庫；開發支持元智能體及多智能體協作的智能體平
台；並通過擴展知識本體工具、低代碼開發能力及其他人工智能系統工具，提
升我們的認知智能平台工具集。該等投資旨在加快我們的技術發展，並提升認
知智能產品的可擴展性及效率。

(iii)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投入算力基礎設施及國產化適配。我們擬提升算力
基礎設施及硬件標準化能力。具體而言，我們計劃加強與國內外領先GPU供應
商及其他算力硬件供應商的接口及標準的兼容性，以支持在異構算力環境中的
部署。我們亦擬進一步開發智能算力系統，為模型訓練、微調、推理及部署提
供可擴展的算力資源。

•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投入產業創新。我們將該部分[編纂]用於產業智能體體系
建設，支持認知智能在產業側的應用落地。具體而言，我們將專注於以下領域：

(i)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投入產業智能體生態系統的發展。我們擬進一步提
升智能體能力及行業專屬應用。具體而言，我們計劃開發支持多智能體協作的
智能體管理及控制平台以及工具模組。我們亦計劃通過增加流程製造、文化旅
遊及電網等行業的領域知識及能力，擴充行業知識本體庫及算子庫，並開發標
準化應用場景及用例。此外，我們亦計劃構建專注於工業級及運營決策應用的
場景化智能體，以進一步拓展認知智能產品的適用範圍及商業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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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投入新場景的研發及驗證。我們將持續提升及優化
相關技術，以拓展至更廣泛的應用場景。例如，在具身智能領域，我們計劃構
建利用小樣本學習等技術的訓練系統，以實現具身智能能力。我們亦計劃建立
融合軟硬件的具身智能標準化生態系統，確保與國內外領先具身智能硬件供應
商的兼容性，並開發實際用例，以展示及部署該等能力。

•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投入行業與全球擴張。我們將該部分[編纂]用於推動商業
模式升級，並完成向海外市場的早期部署。具體而言，我們將專注於以下領域：

(i)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投入生態合作夥伴發展。我們將構建合作夥伴生態
系統，支持合作夥伴及開發者基於我們的人工智能操作系統開發新應用，從而
擴大我們技術的應用範圍並拓展產品市場。

(ii)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投入行業團隊擴張及海外業務拓展。我們擬將有關
[編纂]用於加強銷售及營銷能力。在中國，我們計劃通過招聘更多具經驗的銷
售人員，擴充重點行業的專業直銷團隊，以提升客戶覆蓋範圍及服務質量。我
們亦計劃與主要上下游渠道合作夥伴建立戰略合作關係。於海外市場方面，
我們擬憑藉已建立的行業模型及與當地合作夥伴的合作，逐步拓展國際業務版
圖，重點聚焦東南亞、南美洲及中東市場。

(iii)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投入加強行業標準領導地位及品牌影響力。我們將
積極參與並爭取主導與認知智能相關的國家標準及行業標準的制定及修訂工
作。我們亦將參與大型行業展覽、技術峰會及論壇，以提升品牌知名度，並鞏
固我們作為中國領先認知智能企業的市場地位。

•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投入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倘[編纂]定於指示性[編纂]範圍的最高[編纂]或最低[編纂]，則[編纂][編纂]淨額將分別增
加或減少約[編纂]港元。倘我們上調或下調[編纂]，以將最終[編纂]定於高於或低於[編纂]範圍
中位數的水平，我們將按比例增加或減少分配予作上述用途的[編纂]淨額。

倘若[編纂]獲悉數行使，則我們收取的額外[編纂]淨額將為(i)[編纂]港元（假設[編纂]為每
股H股[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範圍的最高[編纂]）、(ii)[編纂]港元（假設[編纂]為每股H股
[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中位數）及(iii)[編纂]港元（假設[編纂]為每股H股[編纂]港
元，即指示性[編纂]範圍的最低[編纂]）。我們擬按比例將額外[編纂]淨額用於上述用途。

倘[編纂][編纂]淨額無須立即用作上述用途，我們會將該等資金存放在持牌商業銀行及╱
或其他獲認可金融機構（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或其他司法權區的適用法律法規）的短期計息賬
戶中。在此情況下，我們將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適當披露規定。


